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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興大學 函
地址：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
聯絡人：曾麗雯
聯絡電話：04-22840317#886
傳真：04-22861713
電子信箱：lwtseng0328@dragon.nchu.
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東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4日
發文字號：興文字第11416004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專班報考須知 (A09550000Q1141600407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115學年度招生訊息乙

份，敬請惠予公告並轉知所屬人員踴躍報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15學年度招生報名期限為114年11月25日(星期二)至114年

12月9日(星期二)止。自106學年度起「免筆試」，僅「資

料審查」及「面試」，面試日期為115年3月7日(星期六)，

詳細訊息請參閱附件，並請協助公告。

二、惠請貴單位轉知所屬，並歡迎有志進修者踴躍報考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學、全國高級職業學校、中部地區各國民中學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 

 

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

115 學年度報考須知 
【報名期限】：114 年 11 月 25 日(二) 9：00 起～114 年 12 月 9 日(二)17：00 止。 

※考生應先上網輸入報名資料、繳交報名費，並上傳審查資料。 

【繳費期限】：114 年 11 月 25 日(二) 9：00 起～114 年 12 月 9 日(二)止。 

※第一銀行櫃檯繳款時間至 114 年 12 月 9 日(二)15：30。 

※ATM 繳費時間至 114 年 12 月 9 日(二)23：59。 

【報名方式】：一律網路報名(請詳見招生簡章或本校教務處招生暨資訊組網頁) 

【報名網址】：中興大學∕行政單位∕教務處∕招生暨資訊組∕入學招生∕碩士班入學招生

∕碩士在職專班 

http://recruit.nchu.edu.tw/grade-exam/job/index-job.aspx?examc=C 

【考試日期】：面試：115 年 3 月 7 日(星期六) 

「面試錄取名單」請於 115 年 3 月 4 日 10：00 後上本系網頁查詢。 

網址：https://chinese.nchu.edu.tw 

【考試項目】： 

（一）考試科目：面試。 

（二）資料審查：請詳見「招生簡章」。 

※「審查資料」上傳期限： 114 年 12 月 9 日 (二 )17： 00 前。  

※「招生簡章」下載網址：

http:/ /recruit .nchu.edu.tw/grade-exam/job/ index-job.aspx?examc=C 

http://recruit.nchu.edu.tw/grade-exam/job/index-job.aspx?examc=C
https://chinese.nchu.edu.tw/
http://recruit.nchu.edu.tw/grade-exam/job/index-job.aspx?examc=C


 

國立中興大學 

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
115 學年度招生簡介 

 
 
 
【招生名額】8 名 

【報考資格】須兼具以下二條件： 

一、學歷：(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) 
(一)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，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，得

有學士學位者。 
(二)具有同等學力者：符合教育部訂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者。 
 
二、經歷： 
公私立機構服務年資累計滿一年(含)以上者(義務役年資不列入計算)。 
（現職服務機構之服務年資得計算至 115 年 9 月 1 日止） 

 

【考試項目】 

一、資料審查： 
1.進修計畫（佔 50%）(請參考本系網頁∕招生專區∕碩士專班∕進修計畫要項) 
2.自傳、著作、作品、已發表之論文或其他有助審查資料(如：證照、獲獎證明、考試及格證

明書……)（佔 50%） 
 
二、面試： 
1.依考生審查成績，以招生名額的 2 倍擇優參加面試。 
2.面試內容包括報考者所提交之自傳、進修計畫之內容及與計畫相關之國學常識。 

 



 

【資料審查】 
請上傳： 
一、學歷證明文件 (學士畢業證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) 
二、學士班歷年成績單 
三、工作年資證明 
四、自傳 
五、進修計畫 
六、著作、作品或已發表之論文 (以最近 5 年內出版刊行之作品為限，請註明出版處及發

表年月) 
七、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(如：證照、獲獎證明、考試及格證明書……等) 

上列第1～5項為必繳資料。 

(「證明文件」如畢業證書、歷年成績單、工作年資證明等請彩色掃描正本) 

 

 

【備註】 
1.上課時間：週一至週五晚上。 
2.畢業學分：36 學分(含畢業論文 6 分)。 
3.學雜費基數：依學年度校訂研究生之收費標準收費。 
4.每學分費：5,000 元。 
5.非中文相關科系畢業者，入學後應加選本系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(學年制)必修科目兩科。修

課及格後，不列入研究所畢業學分計算；未及格前，不得參加學位考試。 
6.入學後可申請修習「教育學程」。 
7.入學前可申請「隨班附讀」。 

8.面試日期：115 年 3 月 7 日(六)。 
9.面試名單及時間：於 115 年 3 月 4 日 10：00 後公佈於本系網頁：https://chinese.nchu.edu.tw 

 

 

【連絡人】曾麗雯小姐 

【電話】04-2284-0317 轉 886；04-2285-7078 轉 886 

【E-mail】lwtseng0328@dragon.nchu.edu.tw 

【辦公時間】週一至週五 08：00─17：00 

【辦公室】人文大樓8樓808系辦公室 

【地址】402202 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 

https://chinese.nchu.edu.tw/

